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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提交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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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捷運系統新莊機廠用地，於新莊區都市計畫部分辦理之「變更

新莊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捷運系統用地)」係經臺北縣政府(改制

後為新北市政府)以 88 年 2 月 10 日 88 北府工都字第 12354 號函自

88 年 3 月 1 日起發布實施。 

嗣後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儘量減少徵收私有土地及拆除部

分民宅與地上物造成地主的損失，經酌予調整新莊機廠路軌線形並

於細部設計確定相關捷運工程所需用地範圍後，對新莊區雙鳳段

275、276、277、278、279、279-2、280 及 283 地號等 8 筆不需使用

之土地並未辦理徵收作業，並即配合辦理「變更新莊都市計畫（部

分捷運系統用地為農業區）」將該不需使用之土地回復為原土地使用

分區（農業區）。 

前述回復為農業區之都市計畫變更案於都委會審議期間，經討

論捷運新莊機廠用地細部設計後本案土地確實不需使用，惟由於本

案回復為原計畫(農業區)之土地面積僅約 0.3041 公頃，且相鄰土地使

用分區為「住宅區」、「保護區」及「捷運系統用地」，亦恐難與其整

體開發，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爰本案暫予保留。全案經臺

北縣（改制後為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90 年 5 月 24 日第 300 次

會議決議：「照專案小組 90 年 4 月 12 日意見通過(維持原計畫)」。並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90 年 10 月 23 日第 520 次會議決議：「照

臺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維持原計畫（捷運系統用地）」。 

本案經部分土地所有權人陳請為充分提高私有土地之利用價

值，仍請再次配合辦理將該不需使用之土地回復為原土地使用分區

（農業區），經新北市政府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等相關單位檢討

後，為免影響民眾合法權益，擬將部分非捷運工程必須之用地回復

原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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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辦理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第27條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

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

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二、准予辦理個案變更認定 

本案業經新北市政府認定屬「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得迅行變更之情形，准予辦理個案變更都市計畫。(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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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新莊都市計畫共計有七處細部計畫地區，分別為「擬定新莊都

市計畫(副都市中心地區)細部計畫」、「變更新莊(頭前地區)(二重疏

洪道拆遷戶安置方案)細部計畫」、「擬定新莊都市計畫(塭仔圳地

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細部計畫」，為促使新莊區成為北區之

重要工業及住宅型市鎮，擬定「新莊都市計畫『頭前』、『西盛』工

業區)細部計畫」、「擬定新莊都市計畫(產業專用區及其周邊地區)細

部計畫」及「擬定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等 7 處，

本案用地位於「擬定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範圍

內，該細部計畫係 99 年 10 月 15 日公告發布實施，於 102 年 4 月 18

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新

莊廟街周邊地區部分住宅區為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部分廣場用地

為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部分溝渠用地為溝渠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及增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案，計畫面積為 833.2824 公頃。 

表一  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發布及歷次變更一覽表 

編號  案  名  發布日期及文號  

01 
擬定新莊都市計畫 (中港及丹鳳地區 )細部

計畫  

99 年 10 月 8 日北府

城 審 字 第

09909347503 號  

02 

變更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

(新莊廟街周邊地區部分住宅區為廣場用地及

道路用地、部分廣場用地為廣場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部分溝渠用地為溝渠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及增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102 年 4 月 10 日北府

城 都 字 第

10215308201 號  

製表日期： 104 年 6 月  



 

 

4 

 

圖一 擬定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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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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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位置 

本計畫案用地範圍位於新莊區中正路與中山路交叉口西北側，

左鄰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南接新莊機廠捷運系統用地(原新莊

都市計畫農業區)，詳圖二。 

 

 

圖二  變更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配合捷運新莊

線機廠工程)(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為農業區)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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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內容 

本案經調整新莊機廠路軌線形後，擬將部分非捷運工程必須之

捷運系統用地回復原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面積為 3040.99 平方

公尺，詳細變更內容如表二，變更內容示意圖如圖二，變更前後面

積對照表如表三，變更範圍土地清冊如表四，變更範圍土地權屬分

布統計如表五，地籍套繪示意圖如圖三。 

 

表二 變更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配合捷運新莊線機

廠工程)(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為農業區)變更內容綜理表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 積 

(㎡)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新莊區中正

路與中山路

交叉口西北

側，西側鄰

龍壽、迴龍

地區都市計

畫，南接捷

運系統用地 

捷運系統

用地 

 

農業區 

 

 

3040.99 

 

 

 

捷運系統新莊機

廠用地除本案變

更範圍外，其餘業

已 依 法 取 得 完

竣，配合捷運新莊

機廠路軌線形調

整後無需使用，回

復原使用分區。 

變更範圍為新

莊 區 雙 鳳 段

275、276、277、

278 、 279 、

279-2、280及283

地 號 等 8 筆 土

地。 

 

備註：本表面積僅供對照參考之用，變更後之農業區，其實際形狀、大小及位置應

依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為準或依本表備註所示之地籍分割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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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變更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配合捷運新莊線機廠工程)(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為農業區)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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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變更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配合捷運新莊線機

廠工程)(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為農業區)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項目 原計畫面積 本次變更面積 
本次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比例一 比例二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20.8601  - 420.8601  50.51% 56.42% 
商業區 13.4150  - 13.4150  1.61% 1.80% 
乙種工業區 7.4533  - 7.4533  0.89% 1.00% 
倉儲區 1.4196  - 1.4196  0.17% 0.19% 
文教區 2.9380  - 2.9380  0.35% 0.39% 
古蹟保存區 0.6807  - 0.6807  0.08% 0.09% 
宗教專用區 0.5549  - 0.5549  0.07% 0.07% 
農業區 76.1366  +0.3041  76.4407  9.17% - 
保護區 8.0957  - 8.0957  0.97% - 
河川區 3.0799  - 3.0799  0.37% - 
小計(1) 534.6338  +0.3041  534.9379  64.20% 59.9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2.7756  - 2.7756  0.33% 0.37% 
機關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3323  - 0.3323  0.04% 0.04% 
機關兼停車場用地 0.1308  - 0.1308  0.02% 0.02% 
國小用地 29.2241  - 29.2241  3.51% 3.92% 
國中用地 14.3828  - 14.3828  1.73% 1.93% 
高中用地 9.2132  - 9.2132  1.11% 1.24% 
私立輔仁大學用地 33.5358  - 33.5358  4.02% 4.50% 
公園用地 15.0863  - 15.0863  1.81% 2.02% 
兒童遊樂場用地 0.1731  - 0.1731  0.02% 0.0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1894  - 0.1894  0.02% 0.03% 
綠地用地 2.2610  - 2.2610  0.27% 0.30% 
綜合運動場用地 21.7531  - 21.7531  2.61% 2.92% 
廣場用地 0.4729  - 0.4729  0.06% 0.06% 
人行廣場用地 1.1176  - 1.1176  0.13% 0.15%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3620  - 0.3620  0.04% 0.05% 
停車場用地 0.4627  - 0.4627  0.06% 0.06% 
市場用地 3.8544  - 3.8544  0.46% 0.52% 
醫院用地 2.4925  - 2.4925  0.30% 0.33% 
電路鐵塔用地 0.0732  - 0.0732  0.01% 0.01% 
電信用地 0.4454  - 0.4454  0.05% 0.06% 
加油站用地 0.4516  - 0.4516  0.05% 0.06% 
公路車站用地 0.2085  - 0.2085  0.03% 0.03% 
捷運系統用地 11.2094  -0.3041 10.9053  1.31% 1.46%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機關使用) 0.1747  - 0.1747  0.02% 0.02% 
道路用地 127.5909  - 127.5909  15.31% 17.10% 
高速公路用地 0.4831  - 0.4831  0.06% 0.06% 
高速公路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0.2535  - 0.2535  0.03% 0.03% 
人行步道用地 4.5567  - 4.5567  0.55% 0.61% 
抽水站用地 0.8303  - 0.8303  0.10% 0.11% 
堤防用地 0.3056  - 0.3056  0.04% 0.04% 
堤防用地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0.0473  - 0.0473  0.01% 0.01% 
溝渠用地 14.0885  - 14.0885  1.69% 1.89% 
溝渠用地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0.0052  - 0.0052  0.00% 0.00% 
小計(2) 298.5435  - 298.2394  35.79% 39.98% 

總計 833.2824  - 833.2824  100% -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745.9119  - 745.6661  - 100% 
註：1.表內原計畫面積以「變更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新莊廟街周邊地區部分住宅

區為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部分廣場用地為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部分溝渠用地為溝渠用地兼
供道路使用及增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為準。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3.百分比(一)係指佔都市計畫總面積之百分比，百分比(二)係指佔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之百分比。 
 4.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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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表 

項次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備註 

1 雙鳳  275 31.05  

2 雙鳳  276 155.89  

3 雙鳳  277 135.11  

4 雙鳳  278 84.97  

5 雙鳳  279 155.58  

6 雙鳳  279-2 254.99  

7 雙鳳  280 1303.35  

8 雙鳳  283 920.05  

 合 計：8 筆 3040.99  

單位：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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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分布統計表 

地

段 
地號 面積㎡ 

民國 103 年 11 月土

地公告現值(元/㎡) 
土地使用分區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新 

莊 

區 

雙

鳳 

段 

275 31.05 69,142 捷運系統用地 全部 潘○坤 

276 155.89 69,142 捷運系統用地 全部 林○芸 

277 135.11 69,142 捷運系統用地 

6/108 張○ 

2/108 張○山 

2/108 張○ 

3/108 張○有 

6/108 張○桂 

1/108 張○ 

1/63 呂張○雪 

12/108 張○雲 

3/216 王○娥 

3/216 王○葉 

2/180 張○祥 

2/180 張○雄 

2/180 張○雄 

2/180 李○麵 

1/6 張○科 

1/6 張○生 

1/54 邱○輝 

1/54 李蔡○春 

1/54 蔡○生 

6/216 王○豪 

18/504 林○峯 

18/504 林○輝 

12/504 林○釧 

1/108 張○章 

12/2700 李○明 

12/2700 張○德 

12/2700 石張○昭 

2/2700 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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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段 
地號 面積㎡ 

民國 103 年 11 月土

地公告現值(元/㎡) 
土地使用分區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12/2700 張○珠 

新 

莊 

區 

雙

鳳 

段 

277 135.11 69,142 捷運系統用地 

1/180 廖○鳳 

1/180 廖○芳 

12/216 張○碩 

1/108 周張○桂 

278 84.97 69,142 捷運系統用地 

6/108 張○ 

2/108 張○山 

2/108 張○ 

3/108 張○有 

6/108 張○桂 

1/108 張○ 

1/63 呂張○雪 

12/108 張○雲 

6/216 王○坤 

3/216 王○娥 

3/216 王○葉 

2/180 張○祥 

2/180 張○雄 

2/180 張○雄 

2/180 李○麵 

1/6 張○科 

1/6 張○生 

1/54 邱○輝 

1/54 李○春 

1/54 蔡○生 

18/504 林○峯 

18/504 林○輝 

12/504 林○釧 

1/108 張○章 

12/2700 李○明 

12/2700 張○德 

12/2700 石張○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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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段 
地號 面積㎡ 

民國 103 年 11 月土

地公告現值(元/㎡) 
土地使用分區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2/2700 陳○賢 

新 

莊 

區 

雙

鳳 

段 

278 84.97 69,142 捷運系統用地 

12/2700 張○珠 

1/180 廖○鳳 

1/180 廖○芳 

12/216 張○碩 

1/108 周張○桂 

279 155.58 69,142 捷運系統用地 全部 藍○澍 

279-2 254.99 69,142 捷運系統用地 全部 藍○澍 

280 1303.35 69,142 捷運系統用地 

1/4 潘○男 

1/4 潘○華 

1/4 潘○坤 

1/8 潘賴○惠 

1/8 潘○風 

283 920.05 69,142 捷運系統用地 全部 潘○生 

 合計 3040.99   304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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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計畫範圍土地地籍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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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計畫係屬回復原土地使用分區，不涉及土地徵收及工程施

作，故無經費需求。 

 

 

柒、其他 

一、變更後農業區於申請建築執照時得以其連接之捷運系統用地境界線指

定之，惟於申請建築執照時應經捷運工程主管機關審核，以維捷運系

統之安全。 

二、本計畫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有都市計畫為準，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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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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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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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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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1 

 



 

 

22 

 



 

 

23 

 



 

 

24 

 



 

 

25 

 



 

 

26 

  

 

 

 

 

 

 

 

 

 

 

 

 

 

 

 

 

製  作 

 

 

 

校  對 

 

 

 

 


